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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扩展承保自费医疗费用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医疗保险）[2016]（附）067 号

1 总则

1.1 投保附加险的条件

本条款为保险合同项下包含医疗费用补偿保险责任的主险或附加险的附加险

条款，只有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险。

1.2 主险与附加险关系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主险合同、其他附加险合同

与本附加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

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

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2 保障内容

2.1 保险责任

经保险合同双方约定，可在 2.1.1 和 2.1.2 两类自费医疗费用中任选一类，将

自费医疗费扩展到保险合同中的医疗费用补偿保险责任中，并在保险单中载明。保

险合同双方还可在医疗费用补偿保险责任的保险金额内约定自费医疗费用的给付

限额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人对约定范围内的自费医疗费用，将按照本附加险所适用的条款承担约定

的保险责任。如约定给付限额的，应在给付限额内赔付。

2.1.1 医疗保险类自费医疗费用

投保人可在此类医疗费用中选择以下一种或两种投保：

（1）根据本附加险合同签发地政府颁布的关于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

项目目录、医疗服务设施标准等相关规定，由被保险人完全自费的医疗费用，具体

范围应在保险单中载明；

（2）根据本附加险合同签发地政府颁布的关于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

项目目录、医疗服务设施标准等相关规定，由被保险人部分自费的医疗费用中被保

险人自付的部分，具体范围应在保险单中载明。

2.1.2 工伤保险类自费医疗费用

投保人可在此类医疗费用中选择以下一种或两种投保：

（1）根据本附加险合同签发地政府颁布的关于工伤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

目录、住院服务标准等相关规定，由被保险人完全自费的医疗费用，具体范围应在

保险单中载明；

（2）根据本附加险合同签发地政府颁布的关于工伤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

目录、住院服务标准等相关规定，由被保险人部分自费的医疗费用中被保险人自付

的部分，具体范围应在保险单中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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